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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郏县 2024 年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方案
（草案）的报告

—2024 年 12 月 19 日在县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

县财政局局长 范宗锋

县人大常委会：

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，向县人大常委会作《关于郏县

2024 年财政预算收支调整方案（草案）的报告》。

今年以来，全县各级财税部门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

导下，在县人大的关心支持下，坚持“紧日子保基本、调结

构保战略”，上下一心，顶压前行，持续落实综合治税工作

机制，深入开展税收专项清理清查，强化非税收入征管，挖

潜堵漏，做到依法征收、应收尽收。坚决贯彻落实“过紧日

子”要求，勤俭节约办一切事业，千方百计兜牢“三保”支

出底线，多措并举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，确保了全年财政

预算运行平稳向好。但受当前政府债务风险集聚、经济下行、

留抵退税等一揽子经济政策因素影响，我县经济恢复性增长

的基础尚不牢固，重点税源支撑还不够足，税收增长持续乏

力，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跌，财政高

质量稳增长压力不断加大，再加上我县处于做实财政收入的

调整窗口期，预计 2024 年全县财政收入不及预期。根据《预

算法》规定，需要对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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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通过的财政收支预算进行调整。现将郏县 2024 年财政预

算收支调整方案（草案）报告如下。

一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方案

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 2024 年我

县一般公共收入预算为 161000 万元，建议调整为 150600 万

元，调减 10400 万元，与 2023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0421

万元基本持平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方案

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 2024 年我

县一般公共支出预算为 301109 万元，建议通过动用预算稳

定调节基金 10400 万元用于弥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减形成

的财力缺口。2024 年我县一般公共支出预算数 301109 万元

维持不变。

汇报完毕，请予审议。


